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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香港的主要營業地址之變更

大唐國際發電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謹此宣佈，由於本公司之香港
主要營業地點所在大廈名稱於2021年3月8日起由「陽光中心」更名為「大新金融中心」，因
此，於2021年3月8日起，本公司在香港的主要營業地址變更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248號
大新金融中心40樓。

除大廈名稱變更外，本公司在香港主要營業地點之實際位置維持不變。

承董事會命
姜進明
公司秘書

中國，北京，2021年3月8日

於本公告日，本公司董事為：

陳飛虎、曲波、梁永磐、應學軍、朱紹文、曹欣、趙獻國、金生祥、孫永興、劉吉臻*、
羅仲偉*、劉熀松*、姜付秀*、牛東曉*

* 獨立非執行董事


